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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浦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青 浦 区 财 政 局  
 

 

青人社规〔2021〕6 号 
 
 

青浦区关于招录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给予 

就业和稳岗补贴的实施意见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26 号）

要求，切实做好脱贫人口在沪稳岗就业和转移就业工作，扎实推

进对口就业创业帮扶工作更上新台阶，根据市、区关于做好东西

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要求，经研究，决定对本区用人单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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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机构）招录本区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地区脱贫人口给

予就业补贴和稳岗补贴。具体意见如下： 

一、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鼓励本区用人单位招录就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青浦

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在本区当年度内首次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办理用工备案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的，按每人 500 元

给予该用人单位一次性就业补贴。 

（二）申请材料 

1.《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就业补贴申报

表》、《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2.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凭证； 

3.脱贫人口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凭证。 

（三）补贴的拨付 

劳动合同签定后，用人单位可凭以上材料向区就业促进中心

提出申请，经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核登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审批同意后，拨付用人单位相应补贴。 

二、稳岗补贴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鼓励本区用人单位做好就业稳定工作，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在本区就业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办理用工备案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满 3 个月以上（含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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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一次性分别给予该用人单位及脱贫人口个人稳岗补贴，

一个年度内只可享受一次。 

用人单位稳岗补贴标准为：每招用一人按 3 个月的以本市职

工社会保险当月缴费基数下限计算的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

保险费中单位承担部分的 100%给予补贴。 

个人稳岗补贴标准为：3 个月的以本市职工社会保险当月缴

费基数下限计算的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中个人承担

部分。 

（二）用人单位稳岗补贴申请材料 

1.《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岗补贴（单位）

申报表》、《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

册》； 

2.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凭证； 

3.脱贫人口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凭证。 

（三）个人稳岗补贴申请材料 

《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补贴申请表》。 

（四）补贴的拨付 

录用人员稳岗 3 个月后，用人单位或者脱贫人口可凭以上材

料向区就业促进中心提出申请，经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核登记，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同意后，拨付用人单位及个人相应补贴。 

三、资金来源 

本通知所需资金由区对口帮扶就业补贴专项资金列支。 



—4—  

四、其他 

（一）用人单位应积极配合区就业促进中心做好就业人员的

核查工作。 

（二）如发现骗取、冒领等违规行为，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会同区合作交流办和区财政局负责追索，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的由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本意见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本区用人单位（含劳务派遣机构）招录本区东西部协

作及对口支援地区边缘易致贫人口的可参照本意见享受相应的就

业补贴和稳岗补贴。 

（五）本实施意见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附件：1.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就业补贴申

报表 

2.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

名册 

3.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岗补贴

（单位）申报表 

4.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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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浦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青浦区财政局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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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 
就业补贴申报表 

 
                        申请日期： 

单位名称（章） 
 

单位代码   

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 
 

法人代表姓名   

银行行号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国家及本市劳动法律法规，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用
工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发放工资。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已充分了解并
清楚知晓关于用人单位招录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就业和稳岗补贴的有关规定，接受并
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督查、评估。如有通过伪造材料、虚报冒领、空岗非岗等弄
虚作假手段骗取补贴的情形，本单位将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
有不实信息，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期申请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具体补贴明细详见《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 

区业务经办

部门初审栏 

 

1、本期符合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2、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就业促进 

中心审批栏 

 

审批意见： 

分管主任：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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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单位名称（盖章）： 

序

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户籍

市县 

是否

脱贫

人口 

补贴金

额 

劳动合同

起止日期 

就业起始

日期 

社保缴费

月份 

是否申请

就业补贴 

是否申请

稳岗补贴 

                      

                      

                      

                      

                      

本页小计 人；        元 本期合计        人；        元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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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 

稳岗补贴（单位）申报表 
 

申请日期： 

单位名称（章） 
 

单位代码 
 

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 
 

法人代表姓名 
 

银行行号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国家及本市劳动法律法规，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用工

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实际用工满 3个月以及发放工资。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

效，已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关于用人单位招录对口地区脱贫人口就业和稳岗补贴的有

关规定，接受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督查、评估。如有通过伪造材料、虚报冒领、

空岗非岗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补贴的情形，本单位将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如有不实信息，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期申请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具体补贴明细详见《用人单位招录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补贴申请名册》。 

（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 

区业务经

办部门初

审栏 

1、本期符合补贴人员总计      人，申请补贴金额总计     元。 

2、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就业促

进中心 

审批栏 

 

审批意见： 

分管主任：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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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青浦区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市县   联系电话   

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   银行行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合同起始

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终止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申请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补贴，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

实信息，本人愿意退还相关补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填写 

区业务经

办部门 

初审栏 

是否签定劳动合同    □是    □否 

是否缴纳社会保险      □是    □否 

是否脱贫人口            □是    □否 

经审核，符合就业补贴标准；自       年   月起给予就业补

贴，补贴标准为       元；一次性发放期限为 3个月，合计补贴金

额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就业促

进中心 

审批栏 

审批意见： 

分管主任：                              年    月    日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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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